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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从3方面介绍了基础性：立足中国高校
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简明扼要、中
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实用性：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
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创新性：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
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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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第一章 行政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第二节 行政法律关系
第三节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行政法主体
第一节 行政主体
第二节 行政公务人员
第三节 行政相对人
第四节 监督行政主体
第三章 行政行为与行政程序原理
第一节 行政行为原理
第二节 行政程序原理
第四章 行政立法与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第一节 行政立法
第二节 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第三节 行政立法的效力等级、冲突及解决
第五章 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
第一节 行政确认
第二节 行政许可
第六章 行政奖励与行政给付
第一节 行政奖励
第二节 行政给付
第七章 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
第一节 行政征收
第二节 行政征用
第八章 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
第一节 行政处罚
第二节 行政强制
第九章 行政裁决、仲裁与调解
第一节 行政裁决
第二节 行政仲裁
第三节 行政调解
第十章 行政合同与行政指导
第一节 行政合同
第二节 行政指导
第十一章 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
第一节 行政违法
第二节 行政责任
第十二章 行政复议与行政信访
第一节 行政复议
第二节 行政信访
下编
第十三章 行政诉讼法概述
第一节 行政诉讼与行政诉讼法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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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概述
第二节 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
第三节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事项
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管辖
第一节 行政诉讼管辖概述
第二节 级别管辖
第三节 地域管辖
第四节 裁定管辖
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参加人
第一节 行政诉讼参加人概述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原告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四节 行政诉讼的共同诉讼人
第五节 行政诉讼第三人
第六节 行政诉讼代理人
第十七章 行政诉讼证据
第一节 行政诉讼证据概述
⋯⋯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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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行政主体 一、行政主体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相对人
互有权利与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享有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
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 行政主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相对人有对
应权利与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这表明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行政法律关系
的主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没有行政主
体，就不可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恒定的一方当事人。 2.行政主体是一种
组织，个人不能成为行政主体。组织是两人以上的组合体。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行政主体，但
个人不能成为行政主体。尽管一个组织的管理行为大多由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但工作人员都是以组
织的名义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实施管理行为。 3.行政主体是享有行政权，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
权的组织。这是体现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成为行政主体，只有
享有行政权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因此，是否享有行政权并能以
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反映了某一组织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判断该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
的核心标准。所谓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是指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决定、发布命令，以自己的名
义对外发文。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除得到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明确授权外，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
行使行政权，因此，不能成为行政主体。 4.行政主体是能独立承担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
织。能否独立承担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是判断某一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一个关键性条
件。某一组织只是行使行政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但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则不是行政主
体。这就将行政主体与它的代理人区别开来，因为行政主体代理人的行为所产生的责任不是由代理人
本人承担，而是由作为委托人的行政主体承担。因此，受委托的组织与个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在
行政法律关系中不能成为行政主体。 为进一步理解行政主体的概念，我们还应将其与一些相关概念区
别开来： 1.行政主体与行政法主体。行政法主体泛指受行政法调整、承担行政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
当事人。行政法主体包括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监督行政主体等。因此，行政主体只是行政法主体
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2.行政主体与行政组织。行政组织是指管理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和行政机
构的综合体。行政主体与行政组织是从不同的角度概括行政权的承担者。行政主体强调的是哪些组织
具有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管理的权力；行政组织则是一个系统概念，突出行政机关的整体性和统一
性。并非所有的行政组织都能成为行政主体，只有行政组织中具有独立对外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以及
得到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行政机构才能成为行政主体。行政主体也不仅仅指某些行政组织，行政
组织以外的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3.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行政
机关是指为实现行政目的依照宪法、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置的具有行政职能的国家机关。它是一个法律
术语，而行政主体则是一个法学概念。行政机关是最主要的行政主体，但它并不等于行政主体。一方
面，行政主体不限于行政机关，行政主体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等；另
一方面，行政机关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具有多重身份，它既可以是行政法上的行
政主体，也可以是民法上的民事主体（机关法人），还可以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相对人。行政机
关能否成为行政主体，不仅要静止地看其是否享有行政权，而且还要看其从事某种活动时是否运用行
政权，即以何种身份出现。 4.行政主体与公务法人、公法人。公务法人是法国行政法学者发明的一个
概念，它是以实施公务为目的而设立的从事一定公务活动的法人组织，是实行公务分权的一种组织形
式，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公法人是英国行政法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在具有一般行政职权的中央行政
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之外，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单独存在的法律人格，并从事某种特定的公共事务的
行政机构。公法人有三个特征：（1）有独立的法律人格；（2）在全国或一定地区内执行由法律或特
许状所规定的某种公共事务；（3）虽然对一般行政机关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但仍然保持一定程度
的联系。法国的公务法人和英国的公法人类似于我国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组织，只是行政主体的
一部分，而不是行政主体的全部。 5.行政主体与行政公务人员。尽管行政主体离不开行政公务人员，
但行政公务人员不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由一定数量的行政公务人员组成的一个整体，是一种组织
；而行政公务人员是个人。行政主体的公务活动要由行政公务人员代表其实施，行政公务人员与行政
主体之间是一种公务委托关系，行政公务人员代表行政主体执行公务活动，其行为后果归属于行政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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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是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一本
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
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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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的，任重而道远，要好好看
2、书页黄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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